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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汽车10月1日起实施三包新规 三包有效期：不低于2年或5万公里行驶里程

“老毛病”修理超5次可换车

经营者违反规定处3万元以下罚款

《规定》还指出，当经营者违反相关的具体规定，质检部
门将责令其限期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3万元以下不等
的罚款。

【不同声音】最高罚款额度才3万元，对汽车企业或者汽
车经销商能有多大的震慑作用？ 法律界人士许先生在微博
上呼吁，除明确民事责任赔偿内容外，三包新规还可以增加
其他形式的处罚，如取消企业原本享受的政策优惠等。另外
除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监督外， 建议增加其他部门进行
监管。

期待新规执行真正给力

汽车三包新规几经改稿，历时八年，
今日终于一锤定音。 我们欣慰地发现，
《规定》确实吸取了广大汽车消费者的意
见和建议， 并将为质检总局在今后的工
作中提供法律支撑。

规章出来，紧要的是施行，前路上依
然有值得警示的地方。 除了各种技术层
面的障碍，不难发现，受困于质检总局的
部门立法， 新规的最高罚款额度为3万
元，这就不免让人担忧其震慑力不足。

从酝酿到出台，前后历时八年之久，
汽车三包在中国这么难， 本质上来说难
就难在一个利益的平衡上。 此次新规出
台，无疑是破除利益藩篱的第一步，我们
在为新规的出台而感到高兴的同时，更
期待其在落实和执行力上同样给力。

■记者 潘海涛

家用汽车用于营运
经营者可不承担三包责任

根据《规定》，在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内，存
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营者可以不承担三包责任：一是消费者
所购家用汽车产品已被书面告知存在瑕疵的； 二是家用汽车
产品用于出租或者其他营运目的的； 三是使用说明书中明示
不得改装、调整、拆卸，但消费者自行改装、调整、拆卸而造成
损坏的；四是发生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自行处置不当而造成
损坏的； 五是因消费者未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正确使用、维
护、修理产品，而造成损坏的；六是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坏的。

春节高速免费期间
不发卡放行

据媒体报道， 交通运输部春节前将
公布一份题为《关于做好2013年春节假
期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有关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内容涉及“免费
道口实行不发卡抬杆放行， 进一步提高
收费站通行效率”等。目前交通部新闻发
言人透露了部分相关信息， 但文件全文
尚未向大众公布。

据了解，2013年春节期间全国收费
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时间统一确
定为2月9日零点起， 至2月15日24点结
束。《通知》要求，春节期间将优化收费管
理流程，免费道口实行不发卡抬杆放行，
进一步合理设置和规范专用免费通道、
临时交通标志牌， 引导缴费车辆与免费
车辆分车道、有序通行。在应急预案的制
定上，《通知》 要求各地必须针对交通流
量大、容易发生拥堵和事故的路段，提前
制定分流绕行方案；遇有交通事故、交通
拥堵等突发情况， 要迅速通过多点分流
等措施，快速疏导滞留车辆。

■记者 潘海涛

【新规出台】汽车三包8年难产始出来

近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激增，汽车进入
平常百姓家的同时， 有关汽车消费中的投诉、维
权也与日俱增，成为消费投诉新的“重灾区”。而
汽车产品投诉率高、消费纠纷处置难，是有车一
族在投诉维权过程中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点。湖南
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平凡表示，导致这种现象
的出现，无法可依是重要因素。

在此背景下，历经八年，汽车三包新规终于
千呼万唤始出来。《规定》明确，保修期内出现产
品质量问题，可以免费修理；在三包有效期内，如
果符合规定的退换货条件，消费者可以凭证办理
退换货手续。

此前一直有声音说，鉴定难是三包实施的主
要障碍。针对这个问题，国家质检总局也迈出了
有创意的一步： 在通常的5条消费者维权途径之
外，《规定》提出了组织建立三包责任争议处理技
术咨询人员专家库，由专家来为争议处理提供技
术咨询。

【市场反应】消费者雀跃，经销商无奈

“买车容易修车烦、换车犹如上青天”。短短
14个字， 形象地描述出很多消费者购车后的遭
遇。长沙市民吴涛对此颇有感慨，前几个月刚买
的某日系品牌新车，莫名出现“上坡停车起步突
然下滑”现象，开到经销商那里检测却始终显示
“车况正常”。

对于这一结果，吴涛很是气愤，但却又无可
奈何。15日汽车三包新规正式出台的消息传来，
这个30多岁的男人欣喜地说道，“新规实施将极
大改观消费者在三包争议过程中的弱势地位”。

较之于消费者的雀跃，汽车经销商对这一新
规则是有苦难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汽车销售
经理说：“车子一旦被卖出，就会带来牌照、保险、
购置税等各项问题， 如果按照规定随意退换，那
这车子就成了二手车， 我们经营压力变得非常
大，所以希望能明确汽车制造商以及公安、交管
等部门的相关职责， 不然谁还会去投资开4S店，
车主又怎么能得到好的服务？”

【专家观点】新规尚有待现实检验

业内人士指出， 汽车三包新规是一个挑战，
同时也是一个机遇。

湖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廖进中教授
认为，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
市场和生产地，企业已经可以承担起汽车三包的
代价。汽车三包新规的实施不仅有利于保障消费
者权益，长远来看，对倒逼我国汽车产业健康发
展也是一个利好。

与廖进中教授的乐观截然相反，德盛期货研
究员蔡浩晖则相当谨慎。他指出，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即使三包政策正式实施，经销商乃至厂商
还会以各种理由搪塞， 来降低损失将小事化无，
新规能否真正见效还有待于接受现实的检验。

1月15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家用汽
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并将于2013年10月1日起正式
施行。规定明确，在汽车三包有效期内，因

产品质量问题修理累计超35日，或因同一质量问题
修理超5次的，由销售者负责更换。

从2004年国家质检总局起草汽车三包草案开
始，这八年里，每年我们都以为三包新规已是箭在
弦上，而直到当下，这一猜测终于变成了白纸黑字。

■记者 潘海涛 黄利飞 实习生 徐佳 龚兴 杨盼

细则解读

三包有效期：不低于2年或5万公里

《规定》称，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家用汽车
保修期限是不低于3年或6万公里， 三包有效期限是不低于2
年或者是行驶里程5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不同声音】长沙车主李斯认为，比亚迪F0这种售价仅为
3万多元的微型车都拥有3年或10万公里质保， 三包新规提出
的2年5万公里质保标准太低了，没有太大意义。

同一产品质量问题修理超5次可换车

《规定》明确，消费者遇到下列情形之一的，可选择退换
货：一是购车60天或行驶3000公里内出现《规定》所列的举
重大故障， 或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修理两次仍未排除等，
消费者均可选择退换货；二是在三包有效期内，如果汽车修
理时间累计超过35天，或同一个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修理累
计超过5次，消费者可以换车；最后，如果符合更换条件，但销
售者没有同品牌、同型号或配置不低于原车的汽车，消费者
可以选择退货。

【不同声音】华声网友皮皮称， 现在百货商品基本都可
以无条件退货了，汽车作为大宗商品，虽然可以多次维修，但
不能无限量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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